
臺北市政府 113.10.22 府訴一字第 11360830292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財團法人○○○○○○○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會計師

　　訴 願 代 理 人　○○○會計師

　　上　2　 人 之 複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兼 送 達 代 收 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3　年 4　月 19 日北市稽法甲字

第 1133000380 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分別於民國（下同）87　年 11 月 25 日及 88 年 1　月 5　日受贈本

　　市大安區○○段○○小段○○、○○、○○、○○、○○、○○及○○等 7　筆

　　地號土地（土地登記日期為 88 年 4　月 15 日）；嗣 89 年 12 月 18 日前開

　　2　 地號土地分割出同段同小段○○地號土地；訴願人於 90 年 5　月 21 日再

　　買賣取得同段同小段○○地號土地；前開○○○○、○○、○○、○○、○○、

　　○○（下合稱系爭土地）及○○等 8　筆地號土地於 93 年 4　月 19 日合併為

　　同段同小段○○地號。訴願人前所有系爭土地經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分處（下稱

　　大安分處）依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准予免徵系爭土地土地增值稅在案

　　。嗣內政部以 91 年 8　月 15 日台內中社字第 0910071065 號函（下稱內政部

　　91　年 8　月 15 日函）復訴願人略以，同意訴願人所擬系爭土地之土地處分計

　　畫案，將受贈土地租予第三人興建大樓以收取租金，其土地之收益全數用於訴願

　　人之各項社會福利目的事業，惟應注意不得有土地稅法行為時第 55 條之 1　所

　　定各款情形發生。另自 88　年至 104 年期間，經大安分處會同社會福利事業主

　　管機關等，定期約 1　年或 2　年實地勘察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是否符合土地稅

　　法行為時第 55 條之 1　規定，並製作社會福利事業或（及私立）學校受贈土地

　　免徵土地增值稅檢查紀錄表在案。

二、嗣大安分處會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下稱衛福部家庭署）分別於 106　年

　　8　月 23 日及 12 月 11 日現場檢查後，衛福部家庭署以 107 年 7　月 2　日



　　社家婦字第 1070106821 號函復原處分機關表示，據訴願人之函復說明，系爭土

　　地其上建築物本市大安區○○路○○段○○號（下稱系爭房屋）○○樓及○○樓

　　自興建完成後即分別無償供財團法人○○○○○○○（下稱○○○○○）及財團

　　法人○○○○○○○（與○○○○○下合稱二○○○）使用，系爭房屋 2　樓則

　　自 95 年 7　月 17 日起登記為○○○○○之主事務所地址。衛福部家庭署另以

　　107 年 8　月 22 日社家婦字第 1070109143 號函復原處分機關，訴願人系爭房

　　屋部分樓層未按捐贈目的使用情形之起始點為前開 106　年 8　月 23 日檢查日

　　。

三、嗣原處分機關以 107 年 9　月 21 日北市稽大安丙字第 10756349500 號函通知

　　訴願人，因系爭房屋 2　 樓難以認定係訴願人自行使用、3　樓及 5　樓部分面

　　積無償借予二○○○使用，爰審認系爭房屋 2　 樓全部面積、3　樓及 5　樓部

　　分面積所占受贈土地，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及與訴願人之設立宗旨不符，依土地稅

　　法行為時第 55 條之 1　規定，向其追補應納土地增值稅新臺幣（下同） 2,228

　　萬 9,286 元（下稱補徵案）。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 108 年

　　2　月 12 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10730619900 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訴願人

　　不服，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108 年 12 月 30 日府訴一字第 10861040212 號訴

　　願決定：「訴願駁回。」在案。其間，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稅法行為時第 55 條之

　　1　規定，以 108 年 2　月 12 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1083204188 號裁處書，處訴

　　願人上開追補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2　倍之 4,457 萬 8,572 元罰鍰（下稱罰鍰案

　　）。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 108　年 7　月 5　日北市稽法甲

　　字第 10830015241 號復查決定（下稱 108 年 7　月 5　日復查決定）：「復查

　　駁回。」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108 年 12 月 30 日府訴一字第 10

　　861040222 號訴願決定：「訴願駁回。」在案。

四、訴願人對本府前開補徵案及罰鍰案之訴願決定均不服，分別提起行政訴訟。嗣補

　　徵案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北高行）以 112 年 10 月 12 日 111 年度訴

　　更一字第 54 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該判決並於 112 年 11 月 16

　　日判決確定。北高行乃據該確定判決，認定訴願人確有前開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及

　　與訴願人之設立宗旨不符之漏稅違章行為，並經原處分機關補徵土地增值稅 2,2

　　28 萬 9,286 元，符合土地稅法行為時第 55 條之 1　所定裁罰要件，自應依法

　　裁罰，惟因土地稅法 110　年 6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第 55 條之 1　有關罰鍰

　　之規定對訴願人較為有利，依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罰鍰案應適用修正後土地

　　稅法第 55 條之 1　規定予以裁處，爰就罰鍰案作成 113　年 2　月 19 日 109

　　年度訴字第 239　號判決（下稱本案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復查決定



　　）均撤銷。……。」本案判決於 113　年 3　月 18 日判決確定；其間，原處分

　　機關依本案判決於 113　年 3　月 13 日函請訴願人就罰鍰案依限陳述意見，並

　　經訴願人以 113　年 3　月 22 日函陳述意見在案。嗣原處分機關依本案判決上

　　開撤銷意旨，依法重為復查決定，以 113 年 4　月 19 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1133

　　000380　號復查決定（下稱本件復查決定）：「更正按追補系爭土地之土地增值

　　稅 2,228　萬 9,286 元處 1　倍罰鍰計新臺幣（下同）2,228 萬 9,286 元，並

　　重為復查決定。」該復查決定書於 113　年 4　月 24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3 年 5　月 22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7　月 2　日補正訴願程式，7　月 18 日

　　補充訴願理由，10 月 7　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查本件訴願人於訴願書雖記載：「……訴願請求原處分及復查決定均撤銷……原

　　處分機關……以 113　年 4　月 19 日……復查決定，更正罰鍰金額為補徵稅額

　　之一倍……訴願人對前揭罰鍰處分及復查決定均不服，爰依法提起訴願……」然

　　本件復查決定係依本案判決撤銷 108　年 7　月 5　日復查決定之意旨，更正罰

　　鍰案之罰鍰金額並重為復查決定；揆其真意，訴願人應係對本件復查決定不服提

　　起訴願，合先敘明。

二、按稅捐稽徵法第 1　條之 1　第 4　項規定：「財政部發布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

　　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變更時，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

　　之。」第 21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稅捐之核課期間，依下列規定：一

　　、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以詐欺

　　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五年。二、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

　　貼之印花稅，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

　　課期間為五年。三、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

　　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七年。」「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

　　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以後不得再補稅處罰。」

　　第 48 條之 2　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依本法或稅法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

　　，其情節輕微，或漏稅在一定金額以下者，得減輕或免予處罰。」「前項情節輕

　　微、金額及減免標準，由財政部定之。」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滯納金、利

　　息、滯報金、怠報金及罰鍰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準用本法有關稅捐之規定

　　……。」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16 條規定：「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

　　過失者，不予處罰。納稅者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

　　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稅捐稽徵機關為處罰，應審酌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行為



　　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稅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納稅者之資

　　力。」

　　土地稅法第 5　條規定：「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

　　者，為原所有權人。二、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三、土地設定

　　典權者，為出典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

　　方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等方式之移轉。」第 28 條規定：「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

　　稅。但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受贈之私

　　有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第 28 條之 1　規定：「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

　　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但以符合左列各款規定

　　者為限：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

　　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行為

　　時第 55 條之 1　規定：「依第二十八條之一受贈土地之財團法人，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除追補應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二倍之罰鍰：一、

　　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二、違反各該事業設立宗旨者。三、土地收益未全部

　　用於各該事業者。四、經稽徵機關查獲或經人舉發查明捐贈人有以任何方式取得

　　所捐贈土地之利益者。」第 55 條之 1　規定：「依第二十八條之一受贈土地之

　　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補應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

　　稅額二倍以下之罰鍰：一、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二、違反各該事業設立宗

　　旨者。三、土地收益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者。四、經稽徵機關查獲或經人舉發查

　　明捐贈人有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者。」

　　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

　　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

　　者之規定。」第 7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

　　過失者，不予處罰。」第 8　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

　　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罰鍰，應

　　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

　　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行為時第 43 條規定：「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所稱社會福利事

　　業，指依法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

　　為主要目的之事業。所稱依法設立私立學校，指依私立學校法規定，經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各級、各類私立學校。依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一申請免徵土地

　　增值稅時，應檢附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或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捐贈文書、法人登記證書（或法人登記簿謄本）、法人

　　章程及當事人出具捐贈人未因捐贈土地以任何方式取得利益之文書。依本法第二

　　十八條之一核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將核准文號註記有關稅

　　冊，並列冊（或建卡）保管，定期會同有關機關檢查有無本法第五十五條之一規

　　定之情形。」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1　條規定：「本規則依土地稅法第六條……規定訂定之。」

　　行為時第 20 條第 11 款規定：「土地增值稅之減免標準如左：……十一、私人

　　依法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全免。」

　　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1　條規定：「本標準依稅捐稽徵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四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社會福利事業及私立學校受贈土地免徵增值稅案件管制檢查作業要點第 1　點規

　　定：「為有效執行土地稅法第五十五條之一……規定，訂定本要點。」第 3　點

　　規定：「列管土地於每年最少辦理檢查或抽查一次，由稽徵機關邀集當地社會福

　　利事業主管機關，地政機關及各級學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成立檢查小組，協商實

　　地勘查日程、進度及作業程序。稽徵機關負責工作之策劃與推動；地政機關負責

　　提供作業之有關地籍藍曬圖及土地位置之認定；當地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或各

　　級學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負責認定是否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及是否違反各該事業

　　設立宗旨。」

　　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使用須知（下稱參考表使用須知）第 1　點

　　規定：「為使辦理裁罰機關對違章案件之裁罰金額或倍數有一客觀之標準可資參

　　考，爰訂定本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以下簡稱參考表）。」第 2

　　點規定：「稅務違章案件符合減輕或免予處罰標準者，適用該標準，不適用參考

　　表。」第 3　點規定：「前點以外之應處罰鍰案件，其裁罰之金額或倍數，應參

　　照參考表辦理。」第 4　點規定：「參考表訂定之裁罰金額或倍數未達稅法規定

　　之最高限或最低限，而違章情節重大或較輕者，仍得加重或減輕其罰，至稅法規

　　定之最高限或最低限為止，惟應於審查報告敘明其加重或減輕之理由。」第 5

　　點規定：「參考表由財政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財政部 110　年 7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11004015320　號令（下稱 110　年 7

　　月 6　日令）修正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下稱裁罰倍數參考表）

　　（節錄）

稅法 稅法條次及內容 違章情形 裁罰金額或倍數

土地稅法 第五十五條之一

依第二十八條之一受贈土

一、應補徵稅額

每案在新臺幣五

按應補徵稅額處○‧五倍

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

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



地之財團法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除追補應納之

土地增 值稅外，並處應納

土地增值稅額二倍以下之

罰鍰：

一、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

地者。

二、違反各該事業設立宗

旨者。

三、土地收益未全部用於

各該事業者。

四、經稽徵機關查獲或經

人舉發查明捐贈人有以任

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

利益者 。

十萬元以下者。

 

二、應補徵稅額

每案逾新臺幣五

十萬元至新臺幣

二百五十萬元者

。

 

三、應補徵稅額

每案逾新臺幣二

百五十萬元者。

 

四、經查屬故意

有本條各款情形

者。

處○‧二倍 之罰鍰。

 

按應補徵稅額處一倍之

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

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

○‧五倍之罰 鍰。

 

 

 

 

按應補徵稅額處一‧五倍

之罰鍰。但於裁罰處分

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

處一倍之罰 鍰。

 

按應補徵稅額處二倍之

罰鍰。但於裁罰處分核

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

一‧五倍之罰 鍰。

　　法務部 103 年 5　月 2　日法律字第 10303505490 號書函釋（下稱法務部 103

　　年 5　月 2　日書函釋）：「……說明：……三、……又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之過失，其要求之注意程度標準，並未以重大過失、具體過失或抽象過失

　　等方式區分，原則上係以社會通念認係謹慎且認真之人為準，但如依法行為人應

　　具備特別的知識或能力者，則相應地提高其注意標準；至其注意範圍，以『違反

　　行政法上注意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為其範圍，此自相關法規明文規定可知，如

　　欠缺相關法規明文規定，則宜從『預見可能性』觀察，視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構成要件事實』是否客觀上可得認識而定其應注意範圍……。」

　　105　年 2　月 23 日法律字第 10503503620 號函釋：「……說明：……三、另

　　本法第 8　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

　　輕或免除其處罰。』乃係規定行為人因不瞭解法規之存在或適用，進而不知其行

　　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時，仍不得免除行政處罰責任；然其可非難性程度較低，故

　　規定得按其情節減輕或免除其處罰……揆諸立法原意，本條但書所稱之『按其情



　　節』，乃係指行為人不知法規之可責性高低而言，例如依行為人之社會地位及個

　　人能力，於可期待運用其認識能力，是否能意識到該行為係屬不法，並於對該行

　　為之合法性產生懷疑時，負有查詢義務……倘行為人並非『不知法規』，縱屬初

　　犯，仍無前開但書有關減輕或免除處罰規定之適用。……。」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形式化操作裁罰倍數參考表，而未依法具體斟酌訴願人應受責難程

　　　度、違規所生影響及因違反稅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等情形，重處訴願人補稅金

　　　額 1　倍罰鍰，與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及參考表使用須知第 4　點等規定未

　　　合。

（二）訴願人基於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文教、藝術及社會福利同屬公益事業之理解，認

　　　為出借系爭土地予二○○○符合土地使用目的；且訴願人自 95 年無償出借系

　　　爭土地予二○○○至 106　年衛生福利部實地勘查認定土地違反捐贈目的前之

　　　10　餘年期間，訴願人每年或每 2　年均配合衛生福利部實地勘查，均不曾接

　　　獲違反土地捐贈目的之行政指導或行政處分，或被口頭告知可能涉及違規情形

　　　，訴願人信賴主管機關實地勘查結果，對於出借系爭土地之違法認識更形薄弱

　　　。況衛生福利部與原處分機關就訴願人之合規標準曾有不同意見，益徵土地使

　　　用之適法性判斷確非訴願人一介平民得以輕易精準理解。縱然原處分機關及衛

　　　生福利部嗣後認訴願人違規，不改變訴願人因不諳法令解釋而誤觸規定之事實

　　　。又訴願人亦已於函告違規後積極提出改善方案要求二○○○遷離系爭土地，

　　　訴願人積極改正之作為，主觀上願意守法，縱有過失，但欠缺不法意識，應受

　　　責難程度亦屬輕微，依行政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應減輕或

　　　免除其處罰。

（三）就訴願人出借土地所生影響及所得之利益而言，因土地係無償出借，訴願人並

　　　未因違規而得利，又二○○○均為財團法人之組織形式，屬公共財，雖訴願人

　　　無償出借土地，致使用收益土地之利益減損，但二○○○所獲利益之受益者為

　　　社會公眾及臺北市民，並無圖利營利事業或個人，此與刻意侵奪公庫或社會資

　　　源，而逃漏稅收之情形截然不同，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及司法實

　　　務意見，應減輕訴願人處罰，方符比例原則。

（四）訴願人查得實務上尚有其他接受土地捐贈，但未完全用於興辦社會福利事業，

　　　依法補徵土地增值稅，惟原處分機關卻從寬未裁罰之案例，本案違規情節較其

　　　他案例更顯輕微，依法應獲相當或更有利之處遇，請撤銷本件復查決定。

四、查原處分機關查得訴願人所有系爭土地上之系爭房屋 2　樓難以認定係訴願人自

　　行使用、3　 樓及 5　樓部分面積分別無償借予二○○○使用，案經原處分機關



　　審認系爭房屋 2　樓全部面積、3　樓及 5　樓部分面積所占受贈土地，自　106

　　年 8　月 23 日起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及與訴願人之事業設立宗旨不符，爰依土地

　　稅法行為時第 55 條之 1　規定，追補應納土地增值稅 2,228 萬 9,286 元，補

　　徵案業經北高行確定判決駁回訴願人之訴在案。另罰鍰案嗣經北高行認定訴願人

　　確有上述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及與訴願人之設立宗旨不符之漏稅違章行為，符合土

　　地稅法行為時第 55 條之 1　所定裁罰要件，自應依法裁罰，惟因土地稅法 110

　　年 6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第 55 條之 1　有關罰鍰之規定對訴願人較為有利，

　　依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罰鍰案應適用修正後土地稅法第 55 條之 1　規定予

　　以裁處，乃以本案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機關 108　年 7　月 5　日復查決

　　定並確定在案；有北高行 112 年 10 月 12 日 111 年度訴更一字第 54 號判決

　　、112　年 12 月 13 日院東儉股 111 訴更一 000054 字第 1120012477 號函、

　　本案判決及北高行 113 年 4　月 22 日院東日股 109 訴 000239 字第 1130003

　　359 號函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依本案判決、修正後土地稅法第 55 條

　　之 1　及裁罰倍數參考表規定，處訴願人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1　倍之罰鍰計 2,2

　　28 萬 9,286 元，本件復查決定自屬有據。

五、至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形式化操作裁罰倍數參考表，而未依法具體斟酌訴願人

　　應受責難程度、違規所生影響及因違反稅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等情形，行政裁量

　　顯有違誤；訴願人不諳法令，認為出借系爭土地予二○○○符合土地使用目的，

　　信賴主管機關實地勘查結果，且於函告違規後積極改正，訴願人縱有過失，但欠

　　缺不法意識，依法應減輕或免除其處罰；訴願人無償出借土地，致使用收益土地

　　之利益減損，應減輕訴願人處罰，方符比例原則；本案違規情節較其他案例更顯

　　輕微，依法應獲相當或更有利之處遇云云。經查：

（一）按土地稅法行為時第 55 條之 1　明定，依同法第 28 條之 1　受贈土地之財

　　　團法人，有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違反各該事業設立宗旨、土地收益未全部

　　　用於各該事業等情形者，除追補應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2　倍之罰鍰。次按 110 年 6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土地稅法第 55 條之 1

　　　規定，依同法第 28 條之 1　受贈土地之財團法人，有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

　　　、違反各該事業設立宗旨、土地收益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等情形者，除追補應

　　　納之土地增值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2　倍以下之罰鍰；上開規定之修

　　　法理由略以，原制度下，違反該條規定者，因該條明定處罰 2　倍罰鍰，於個

　　　案明顯過苛之情形，因未予以主管機關裁量空間，故主管機關無法衡量個案之

　　　情事，予以合乎比例原則之處分，乃修正原本一律裁罰 2　倍之規定為 2　倍

　　　以下，以使該規定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與保護人民財產權之精神。另按財政部



　　　為使辦理裁罰機關對違章案件之裁罰金額或倍數有一客觀之標準可資參考，爰

　　　訂定裁罰倍數參考表，是稅務違章案件除符合減輕或免予處罰標準而適用稅務

　　　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外，其他應處罰鍰案件之裁罰之金額或倍數，應參照裁

　　　罰倍數參考表辦理，該參考表由財政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揆諸參考表

　　　使用須知第 1　點至第 3　點及第 5　點規定自明。復觀諸財政部 110　年 7

　　　月 6　日令修正之裁罰倍數參考表，有土地稅法第 55 條之 1　所定違章情形

　　　而應補徵稅額每案逾 250　萬元者，按應補徵稅額處 1.5　倍之罰鍰，但於裁

　　　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者，處 1　倍之罰鍰。

（二）查依罰鍰案之本案判決理由所載，本件訴願人確有事實欄所述未按捐贈目的使

　　　用及與其設立宗旨不符之漏稅違章行為，業經原處分機關補徵土地增值稅 2,2

　　　28　萬 9,286 元，並經補徵案之北高行 111 年度訴更一字第 54 號判決確定

　　　在案，且訴願人對漏稅結果縱無故意，亦難謂無過失，故符合土地稅法行為時

　　　第 55　條之 1　所定之裁罰要件，自應依法裁罰。惟因 110 年 6　月 23 日

　　　修正公布之土地稅法第 55 條之 1　所定「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二倍以下之罰

　　　鍰」對訴願人較為有利，依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罰鍰案應適用修正後土地

　　　稅法第 55 條之 1　規定予以裁處。又因裁罰金額涉及原處分機關之裁量權，

　　　非行政法院所得替代決定，應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乃撤銷本件原處

　　　分（即 108　年 7　月 5　日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另觀諸稅務違章案件減

　　　免處罰標準規定，未定有依土地稅法第 55 條之 1　應處罰鍰案件得減免處罰

　　　之規定，則依參考表使用須知第 2　點及第 3　點規定，本件罰鍰案應參照裁

　　　罰倍數參考表辦理。是以，原處分機關依本案判決上開撤銷意旨、修正後土地

　　　稅法第 55 條之 1　及裁罰倍數參考表規定，審認本案向訴願人補徵土地增值

　　　稅 2,228 萬 9,286 元（逾 250　萬元），並考量訴願人於裁罰處分核定前之

　　　107 年 12 月 14 日已補繳稅款而可再減輕罰鍰倍數，有繳款書查詢清單及徵

　　　銷明細檔等影本在卷可憑。則原處分機關重行作成處訴願人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1 倍之罰鍰計 2,228 萬 9,286 元之本件復查決定，於法並無違誤。

（三）另參照法務部 103　年 5　月 2　日書函釋意旨，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

　　　規定之過失，其要求之注意程度標準，並未以重大過失、具體過失或抽象過失

　　　等方式區分，原則上係以社會通念認係謹慎且認真之人為準，至其注意範圍，

　　　以「違反行政法上注意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為其範圍，此自相關法規明文規

　　　定可知。復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

　　　其處罰，為行政罰法第 8　條所明定；上開規定所稱之按其情節，係指行為人

　　　之不知法規，是否具有不可歸責性之情事，而得減輕或免除行政處罰責任而言



　　　。查依卷附資料所示，訴願人於受贈系爭土地後提送系爭土地之土地處分計畫

　　　案予內政部，經內政部 91 年 8　月 15 日函同意訴願人所擬系爭土地之土地

　　　處分計畫案，將受贈土地租予第三人興建大樓以收取租金，土地收益全數用於

　　　訴願人之各項社會福利目的事業，惟應注意不得有土地稅法行為時第 55 條之

　　　1　 所定各款情形發生；是訴願人於收悉該函時即已知悉受贈土地後不得有上

　　　開規定所定各款情形發生，另考量訴願人之規模及資力較一般民眾雄厚，對於

　　　相關法律之規定應有更精準知悉之可能，尚難認定其不諳法令而有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所定得減輕或免罰之情事。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信賴主管機關實地勘查結果，認為出借系爭土地予二○○○符

　　　合土地使用目的一節。據本件復查決定理由五、（二）3　 所載：「……據申

　　　請人 107　年 4　月 13 日函說明，系爭房屋 3　樓及 5　樓自興建完成後即

　　　分別無償供○○○○○○○及○○○○○○○使用，系爭房屋 2　樓則自 95

　　　年 7　月 17 日起登記為○○○○○○○之主事務所地址；是系爭土地長期未

　　　按捐贈目的使用甚明。再者本處會同主管機關辦理定期檢查時，申請人從未詳

　　　實告知有無償出借與該二○○○使用情事，申請人主張主觀上應受責難程度益

　　　顯輕微，尚無可採。」是本案原處分機關業已審酌訴願人經內政部 91 年 8

　　　月 15 日函同意訴願人所擬系爭土地之土地處分計畫案，將受贈土地租予第三

　　　人興建大樓以收取租金，土地收益全數用於訴願人之各項社會福利目的事業，

　　　其後卻有上述未按捐贈目的使用之情形，且訴願人於原處分機關會同主管機關

　　　辦理定期檢查時，未詳實告知有無償出借予二○○○使用之情事，爰審認訴願

　　　人主觀上應受責難程度難謂輕微；則訴願人就其將系爭房屋 3　樓及 5　樓長

　　　期無償借予二○○○使用，有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及與其設立宗旨不符之漏稅違

　　　章行為，既難諉為不知，自無從以其信賴主管機關實地勘查結果，主張免責。

　　　是本案訴願人之違章情節難認有參考表使用須知第 4　點所定減輕事由。

（五）又訴願人雖主張其於主管機關函告違規後積極改正、其無償出借土地致使用收

　　　益土地之利益減損等語；然查土地稅法第 55 條之 1　所定之裁罰要件並未容

　　　許違規者有事後補正之機會，則訴願人之事後改正行為不影響本件違規事實之

　　　認定，亦無從減輕其應受責難程度；再依本件復查決定理由五、（二）4　 所

　　　載：「……本件係無償提供申請人以外者使用，使用之他人無償使用而獲益之

　　　同時，即意味著受贈之申請人按捐贈目的本當由系爭土地取得之獲利因此減損

　　　，此時即與捐贈系爭土地予申請人之目的背道而馳，自有可責難性……」故訴

　　　願人尚難以其無償提供二○○○使用致利益減損為由，主張減輕責任。至於訴

　　　願人所陳本案違規情節較其他案例更顯輕微，依法應獲相當或更有利之處遇一



　　　節，經查依原處分機關 113　年 8　月 14 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1133204294 號

　　　函附訴願補充答辯書之三、（二）所陳略以，訴願人所舉他案經核與本案案情

　　　不同，無法援引適用。

（六）末查，據本件復查決定理由五、（二）7　 所載及卷附資料所示，經原處分機

　　　關調閱訴願人 111 年度資產負債表，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尚有流動資產

　　　約 2　 億 1,000 萬元（現金及約當現金約 8,000 萬元），且 113 年度經費

　　　預算，捐贈收入約 1　億 4,000 萬元、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約 2,900 萬元，

　　　則訴願人應非無資力繳納罰鍰或繳納罰鍰後造成其財務困難。據上，原處分機

　　　關業已審酌訴願人違反稅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並考量訴願

　　　人之資力，則原處分機關依裁罰倍數參考表規定，重行作成處訴願人應納土地

　　　增值稅額 1　倍之罰鍰計 2,228 萬 9,286 元之本件復查決定，於法並無違誤

　　　，尚難謂原處分機關未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16 條第 3　項及行政罰法第 1

　　　8 條第 1　項規定審酌裁量或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訴願主張各節，均不足

　　　採。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本件復查決定，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

　　　持。

六、至訴願人申請陳述意見及言詞辯論一節，查本案業依訴願人之申請，經本府訴願

　　審議委員會於 113　年 10 月 7　日進行言詞辯論在案，就其權益保障已屬完備

　　，尚無另行陳述意見之必要，併予敘明。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迴避）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委員　宮　文　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